
 

太原工业学院 
教职工发展党员单列计划和备案制度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完善发展党员工作程序，

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

按照上级要求，单列教职工发展党员计划，结合我院实际，特制

定《太原工业学院教职工发展党员单列计划和备案制度》。 

一、教职工发展党员单列计划 

（一）计划报送时间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每年年初向党委组织部报全年教职

工发展党员计划数。 

（二）当年列入发展计划的基本条件 

1．经支部大会通过已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并在组织部备

案； 

2．基本符合发展党员的基本条件，原则上本年度能够发展； 

3．未报发展计划以及不符合发展程序要求的，不列入当年

发展计划。 

（三）上报教职工发展计划的基本程序 

1．召开党支部大会确定将发展计划，报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 

2．党总支（直属党支部）针对支部所发展计划，审查积极

分子档案，符合发展条件按要求将发展计划报党委组织部； 

3．党委组织部报党委审批，审批合格后分配教职工发展计

划； 

4．调整发展计划必须及时报党委组织部。 

二、教职工发展党员备案制度 

（一）入党积极分子备案制度 

1．备案时间及要求 

每年 4月和 10月进行入党积极分子备案工作。支部委员会

应严格按程序研究决定入党积极分子，将新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

报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审查后，上报

党委组织部备案，同时提交《关于入党积极分子备案的报告》和

《入党积极分子备案登记表》。凡没有备案的入党积极分子不得

列入发展对象，不予发展。 

2．备案内容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如实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备案登记

表》，要将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工作科室及职务、年

龄、学历、申请入党时间、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培养联系人

姓名等内容如实填写，并由书记签名后加盖党总支印章。 

3．入党积极分子动态管理 

党支部每半年要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做一次分析，作为衡量

入党积极分子是否具备党员条件的重要依据。对不具备党员条件

的入党积极分子，党支部要予以除名，并及时报党委备案。 

（二）发展对象备案 

1．备案时间及要求 

每年 5月和 11月进行发展对象备案工作。支部委员会应及

时将拟列为发展对象的入党积极分子报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审查后，上报党委组织部备案，并提交《关

于发展对象备案的报告》和《发展对象备案登记表》。 

2．备案内容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如实填写发展对象备案登记表，备

案内容要有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工作科室及职务、年

龄、学历、申请入党时间、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培训时间

及培训是否合格、确定为发展对象时间等，并由书记签名后加盖

党总支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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